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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体系设计研究

——以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为例

周凌蕙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公益类事业单位因其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单位特性，绩效工资经费来源为财政拨款，绩效工资总量由上级主管部

门核定。同时，事业单位作为人才基地，广泛吸纳各类专业人才，覆盖面广，人员构成复杂，给绩效工资的分配带来了一定难

度。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但由于海事系统特性，其直属事业单位仍未完成绩效

工资改革。此背景下，本文以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为例，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体系进行一般性研究，尝试进行海事系

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体系设计，并就其管理提出建议，以期提供一种参考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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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绩效工资体系设计

自事业单位开展绩效工资改革以来，海事系统直属事业

单位也已参照一般公益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框架，构建了符

合系统特性的绩效工资大致框架，形成了以“基本工资+国

家统一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绩效工资”为构成项目的绩效

工资体系。基本工资，即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国家统一津

贴补贴，如水上作业津贴、艰苦岛屿作业津贴等；改革性补

贴，如提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等，均按照国家文件标准执

行。此三项均为已规范的固定工资项目，为绩效工资体系设

计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文绩效工资体系设计的重点在于绩效工资这个核心项

目。根据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一般原则，绩效工资可分为

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两者的比例分配

可由各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但若按照2006年的

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来看，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基础性绩效工

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一般为7：3；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的这一比例一般为6：4。就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自身的情

况而言，本文认为基础性绩效工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在7：3

这个比例上比较适宜。一则是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为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经费来源虽为财政补助，但几近全额拨款；

二则是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实行属地化原

则，参照相应属地绩效工资政策执行；三则是海事系统直属

事业单位在人员构成上有其特殊性，船员、航标、灯塔人员

这三类人员在一般事业单位中并不存在，也无相应的一般事

业单位绩效工资标准，只能以其岗位职能定性，对应一般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进行人员分类，并参照

一般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的绩效工资标准

执行。

1.1基础性绩效工资

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人员构成主要有三大类：管理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勤技能人员。其中，管理人员与一

般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并无二致，但专业技术人员中包含专业

技术船员如船长、驾驶（大副、二副、三副）、轮机（轮

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等，工勤技能人员中包

含普通船员（水手、机工）、航标工、灯塔工等。根据海事

船舶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评定和聘任要求，本文将专业技术

船员对应到一般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如船长、轮机长、

大副、大管轮，因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实操能力，可以对

应到专业技术十级；二副、二管轮、三副、三管轮，相对而

言多为辅助职能，可以对应到专业技术十二级。根据海事工

勤系列技能人员的评定和聘任要求，本文将普通船员（水

手、机工）、航标工、灯塔工对应到一般事业单位工勤技能

人员，如水手长、副水手长、机工长、副机工长、高级航标

工、高级灯塔工，因需要较高技能水平，可以对应到技术工

三级；一级水手、一级机工、中级航标工、中级灯塔工，因

大多从事基础的辅助岗位，可以对应到技术工四级。后根据

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属地化原则，参照属地

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执行。

1.2奖励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是岗位职责、工作年限、物价水平等的

体现，是发挥保障作用的部分；

奖励性绩效工资则是工作量、实际贡献的体现，是发挥

激励作用的部分。根据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原则，奖励性

绩效工资的分配由单位自由裁量。对于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

位而言，因为人员构成较一般事业单位更为复杂，在奖励性

绩效工资的分配方面也就更有难度。本文尝试就海事系统直

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提出一种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思

路——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系数分配法，以供参考。

在个人绩效考核系数分配方案中，奖励性绩效工资与职

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按月（季、半年或年）发放。奖

励性绩效工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基薪×职工个人绩效

考核系数式中，奖励性绩效工资基薪，根据单位绩效工资总

额和基础性绩效工资额度确定。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系数，主

要依据绩效考核结果确定。职工个人绩效考核最终结果可分

为ABCDE五个等级，E级<60分，D级60-69分，C级70-79分，B

级80-89分，A级90-100分。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职工个人绩效考核分差/职工个人所处绩效考核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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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当绩效考核结果为E级时，奖励性绩效工资为0。

当绩效考核结果为D级时，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

基薪×[（职工个人绩效考核分数-60）/（70-60）]，奖励性

绩效工资在0到1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C级时，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基薪

×[1+0.5×（职工个人绩效考核分数-70）/（80-70）]，奖

励性绩效工资在1到1.5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B级时，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基薪

×[1.5+0.5×（职工个人绩效考核分数-80）/（90-80）]，

奖励性绩效工资在1.5到2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A级时，奖励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基薪

×[2+（职工个人绩效考核分数-90）/（100-90）]，奖励性

绩效工资在2到3倍基薪之间。

个人绩效考核系数分配方案以职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分配依据，优点在于可以避免因人员构成复杂而造成的分配

困难，缺点在于对绩效考核提出了较高要求，绩效考核结果

必须公平公正合理，否则将造成此分配方案无法实行。

2 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体系管理

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的实施关乎职工个人

切身利益。为激发职工工作动力、提高单位在海事航保服务

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在实施中须全程对绩效工资体系进行管

理，使得绩效工资体系科学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以提高

职工的认同度和支持率，保证绩效工资体系平稳运行。对绩

效工资体系的管理可从控制、评估、调整这3个方面来进行。

2.1 控制

对绩效工资体系的管理要从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

后控制三方面着手。第一、事前控制。明确绩效工资体系设

计的初衷和目标（如向基层一线艰苦岗位倾斜、激励航保专

业人才向高精尖人才方向发展等）；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

流程体系（如制定绩效工资管理办法、绩效工资调整审批办

法等）。第二、事中控制。严格按照绩效工资体系设计目标

制定发放计划并执行发放（如对特殊贡献人才的奖励计划、

季度或半年度考核奖励计划等）；加强对绩效工资执行人员

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的建设（如让绩效工资执行

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对绩效工资相关制度进行解读等）；对

绩效工资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检查（如对绩效工资发放

单的审批、绩效工资台账的检查等）。第三、事后控制。建

立科学、客观、有效的绩效工资反馈机制和改进机制（如通

过对绩效工资发放数据的系统性分析发现问题，进行政策微

调，或者通过职工反馈问题，进行相应的改进）。

2.2 评估

对绩效工资体系的管理需要对整个绩效工资体系进行相

应的准确评估，评估可采用观察效能法、对比差异法、问卷

调查法、会议讨论法等4种方法。第一、观察效能法。在绩效

工资实施后，观察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否积极，业务能力和水

平是否提升，整个单位的精神风貌是否改善、公共服务能力

是否增强等方面，从而综合评价当前的绩效工资体系效能。

第二、对比差异法。通过分析绩效工资实施后，各职务职级

的职工收入水平，与绩效工资实施前，相应各职务职级的职

工收入水平进行横向对比，从而得到收入差异程度、偏离趋

势等数据；对于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而言，还应与属地地

方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水平进行横向对比，查找差距，分析原

因，为改进绩效分配、完善绩效工资体系提供依据。第三、

问卷调查法。在实施绩效工资体系后，通过向职工发放绩效

工资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取职工在绩效工资满意度、绩效

分配认可度等方面的评估数据，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从

而综合评估当前绩效工资体系。第四、会议讨论法。实施绩

效工资后，针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造成的影响后果

等，召集绩效工资体系设计的主要参与人员和执行人员，进

行评估并提出建议意见，以有效改进绩效工资体系。

2.3 调整

对绩效工资体系的管理需要及时关注单位内外部政策的

变化，在必要时须对绩效工资体系进行调整，以保证属地化

原则和绩效工资体系的合理性。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体系调整主要有政策调整、考核调整等2种情况。第一、

政策调整。因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为部属单位，绩效工资

总量的核定以及绩效工资政策的制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把关，

当上级主管部门重新核定其下属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总量，

或下发绩效工资政策的指导性意见时，就需要对当前绩效工

资体系进行政策性调整。同时，根据工资属地化原则，当属

地绩效工资政策发生变动时，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也应参

照属地政策进行调整。第二、考核调整。绩效工资的实施

以岗位设置、绩效考核为基础。当绩效考核制度发生变动，

绩效考核标准发生改变，或者一定周期内（年度、季度、月

度）绩效考核结果的变动，都需要及时对绩效工资进行考核

调整，以保证绩效工资能准确反映职工考核情况，达到奖优

罚劣的目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与一般公益性事业单位相比，海事系统直

属事业单位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共性在于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改革的一般框架不变，特性在于考虑到人员构成的特殊

性、复杂性，在绩效工资的分配上，绩效工资体系的设计

上，绩效工资政策的实施上，绩效工资体系的管理上，较

一般公益性事业单位更有难度。但事在人为，只要在一般公

益性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的框架下，属地绩效工资政策的基础

上，设计出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为本单位职工所认同和接

受的绩效工资体系，并做好管理工作，海事系统直属事业单

位的绩效工资改革终将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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